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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

环境卫生管理责任合同 

（适用于相关环境卫生的管理责任约定） 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×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，临政布[×]第×号《关于对景

区垃圾实行统一管理的通告》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经甲、乙双方协商达成一

致，签订本责任合同。 

第一条  双方的工作范围及方式 

1.1 甲方遵守《条例》、《通告》的规定，服从环卫部门监督管理，积极主

动搞好本单位内部及门前环境卫生，做好垃圾清理堆放工作。 

1.2 甲方为乙方提供清运车通行方便，通行时段为每日     时至    时。 

1.3 乙方垃圾清运车辆及人员由乙方负责提供。 

1.4 乙方每日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间之前完成垃圾清运工作。 

1.5 乙方及时拉运，保证甲方垃圾日产日清不堆积，保持垃圾点干净并符

合政府相关部门和上级的要求。 

第二条  履行期限 

本合同履行期限为：从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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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监督检查 

3.1 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清运工作。 

3.2 乙方垃圾清运的过程中不得在甲方院内及门前倾倒、散落垃圾，造成

甲方环境污损。 

第四条  费用及付款方式 

4.1 甲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向乙方支付款项共计: （人民币大写）      元

整（小写      元整）。 

4.3 甲方向乙方应付的费用按季度支付，于每季度末最后 7 个工作日内支

付，每次支付（人民币大写）       元整（小写       元整）。 

4.4 以上费用包括垃圾清运费、人工费、装卸费等，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

其他任何费用。 

4.5 乙方向甲方提供正规税务发票是甲方向乙方付款的前提条件。 

第五条  违约责任 

5.1 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向乙方支付费用。甲方逾期付款的，

应按照逾期未支付费用金额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 

5.2 乙方如不按时清运，给甲方造成影响和损失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

同总价款的    %支付违约金。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还应当赔偿损失。 

5.3 乙方在清运过程中对甲方环境造成污染，应当及时清理，否则甲方有

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款的    %支付违约金。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

方还应当赔偿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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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不可抗力 

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时，遇到不可抗力事件

的一方，应立即书面通知合同相对方，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五天内，向

合同相对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由合同双方按照事件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协商

决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。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未履行上述义务的，不能免除其

违约责任。 

第七条  争议解决方式 

甲乙双方如因本合同产生纠纷，可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未果，按以下第  种

方式解决：  

A．提交         人民法院管辖；  

B．提交         仲裁。  

第八条  合同效力及其它 

8.1 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是合同组成部分，具有与本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如附件与本文不一致，以本文为准；如补充协议与本文不一致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 

8.2 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合同一式       份，甲、乙双方

各执     份。 

甲方（法人公章） 乙方（法人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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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地： 

法人代表： 

授权代表： 

电话： 

开户行： 

账号： 

税号： 

签订地点： 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住所地： 

法人代表： 

授权代表： 

电话： 

开户行： 

账号： 

税号： 

签订地点： 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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